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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浮梁县城市更新工作专班的通知
各乡(镇)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县直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关于城市更新的决策部署，统筹推进我县城市更新工作，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成立浮梁县城市更新工作专班（以下简称工作专班），成员如下：
    组  长：胡贵明 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副组长：曹火根  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
成  员：王高华 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段小伟  县住建局局长

刘  勤  县发改委主任

吴黎静  县教体局局长

聂  敏  县工信局局长

郑同乐  县公安局副局长

汪鸿飞  县民政局局长

吴  明  县财政局局长

林  群 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曹旭华 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胡卫宙  县水利局局长

朱学良 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王  珍  县商务局局长

袁国忠  县文旅局局长

占海英  县卫健委主任

夏双祥 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胡更生  县林业局局长

蔡  毅 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

林  峰  县城管局局长

朱云生  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

徐江萍 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

汪跃进  县城市社区管委会主任

朱红海  浮梁金融监管支局局长

计元庆  县投控集团总经理
徐荣生  浮梁镇镇长

高波涛  勒功乡乡长

刘学军  西湖乡乡长

金  涛  江村乡乡长

江永华  经公桥镇镇长

周  媛  兴田乡乡长

施  堃  峙滩镇镇长

吴秀芬  蛟潭镇镇长

金  凌  黄坛乡乡长

黄城坚  三龙镇镇长

程  晨  寿安镇镇长

余  锴  湘湖镇镇长

陈潇原  王港乡乡长

吴凯琳  臧湾乡乡长

邵萍洋  鹅湖镇镇长

吴俊君  瑶里镇镇长

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住建局，段小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专班成员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整变更的，由成员单位向专班办公室报备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办公室工作职责：落实上级城市更新政策，研究制定县级工作方案及配套措施；督促指导城市更新项目规划、审批、建设及验收；协调跨部门、跨领域难点问题，强化要素保障；建立考核机制，定期通报进展。

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组、资金保障组、项目推进组3个工作组。

（一）综合协调组。组长由住建局张宏政担任，组员从宣传部、住建局抽调。主要负责城市更新工作相关新闻发布和宣传报道，相关政务运转、后勤保障、会务组织、文稿起草等工作。
（二）资金保障组。组长由财政局吴龙圣担任，组员从财政局、发改委、金融监管局抽调。主要负责统筹城市更新工作相关资金谋划落实，指导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、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地方专项债等资金，并负责对接金融机构融资、引进社会资本等资金保障工作。

（三）项目推进组。组长由住建局陆朝辉担任，组员从住建局、城市社区管委会、投控集团抽调。主要负责编制专项规划、片区策划、社区项目方案等，检查督导责任单位开展项目谋划、设计、招标及实施等。

工作专班不纳入县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，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，不刻制印章，因工作需要印制文件，由县住建局代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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